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支持国家项目在沈转化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 》政策解读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沈阳市出台了《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提出围绕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，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市科技计划衔接，吸引国家项目在沈转化和产业化应用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以后补助方式，鼓励支持国家项目在沈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应用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

自愿参加，择优支持。
2.实施重点。
本专项主要审查指标包括：

（1）项目是否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成果转化项目。

（2）项目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，不属于高污染和高耗能项目。

（3）补助资金范围为转化生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技术成果，转化生产后首次实现销售收入时，前2个自然年度内的除基本建设外的总投入。

3.实施路径。

项目实施单位申报参加本专项——市科技局组织审查与核查——市科技局根据评审结果给予后补助支持。

4.实施主体。

市科技局负责联盟本专项计划的组织实施。

5.支持政策。

按照不超过除基本建设外的经费投入的10%最高300万元额度给予后补助支持。

